
普陀区建管委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 

序

号 
种类 具体事项 应当提交审核的材料 

1 

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

（符合《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

定》中规定的听证范围和较大数额罚

款标准） 

（1）对违反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规定的处罚 

能够反映管辖权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、

执法人员资格、依据、程序（包括听证

程序）、事实认定及证据、救济途径告

知、行政处罚种类、履行方式及期限、

适用裁量基准、违法行为是否需要移送

司法机关等情况的全部执法文书、材料 

（2）对违反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规定的处罚 

（3）对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的处罚 

（4）对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的处罚 

（5）对违反建设工程材料管理规定的处罚 

（6）对违反建设工程相关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处罚 

（7）对违反建设工程执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处罚 

（8）对违反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的处罚 



变更、撤回、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

（9）因公共利益需要，变更、撤回行政许可决定 能够反映管辖权、行政执法主体资格、

依据、程序、事实认定及证据、救济途

径告知等情况的全部执法文书、材料 （10）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

2 

市政水务行政处罚 

对未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的处罚 
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 

《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 

3 
对擅自临时封堵排水管道，未按要求采取临时排水措施，未

按要求予以恢复的处罚 

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 

《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 

4 
对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（排水许可证），向城镇

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处罚 

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 

《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 

5 对在实行雨水、污水分流制的地区雨、污水管道混接的处罚 

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 

《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 

6 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

(1)对未按照污水排入排水官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的处

罚 

执法现场取证资料、立案等执法过程案

卷、适用裁量基准、决定书、案件终结

报告、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等 

(2)对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倾倒垃圾（渣土、施工泥

浆、粪便、污水处理后的污泥）的处罚 

(3)对损毁（盗窃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罚 

(4)对穿凿（堵塞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罚 

(5)对对擅自临时封堵排水管道，未按要求采取临时排水措

施，未按要求予以恢复的处罚 

(6)对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（排水许可证），向

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处罚 

http://zwdt.sh.gov.cn/govPortals/power/powerDetail.do?zr=1&stId=310253509000&stItemRegion=SH00PT
http://zwdt.sh.gov.cn/govPortals/power/powerDetail.do?zr=1&stId=310253509000&stItemRegion=SH00PT
http://zwdt.sh.gov.cn/govPortals/power/powerDetail.do?zr=1&stId=310253510000&stItemRegion=SH00PT


(7)对在实行雨水、污水分流制的地区雨、污水管道混接的

处罚 

符合听证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

(8)对燃气经营企业违反燃气经营管理规定的处罚 

执法现场取证资料、立案等执法过程案

卷、适用裁量基准、决定书、案件终结

报告、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等 

(9)对违反燃气设施安全保护管理规定的处罚 

(10)对违反燃气气瓶使用管理规定的处罚 

(11)对违反燃气器具管理规定的处罚 

(12)对燃气企业禁止行为的处罚 

7 减轻行政处罚决定 

(13)对违反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排水与

污水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对人，作出的依法减轻

行政处罚 

执法现场取证资料、立案等执法过程案

卷、市水务局适用裁量基准、决定书、

案件终结报告、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等 

8 
除立即代履行、加处罚款和滞纳金以

外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

(14)对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实施限期恢复

原状 
执法现场取证资料、立案等执法过程案

卷、适用裁量基准、决定书、案件终结

报告、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等 

(15)对侵占、毁损、擅自拆除、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动

市政燃气设施实施恢复原状 

(16)对损毁、覆盖、涂改、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

警示标志实施恢复原状 

9 河道涉河行政处罚 

（1）工程设施建设方案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，在

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跨河、穿河、穿堤、临河的工程设施的

处罚 

《上海市防汛条例》 

（2）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,建设单位未按照河道管理

权限经市水务局或者区(县)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,

并未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履行审批手续的处罚 

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 



（3）修建开发水利、防治水害、整治河道的各类工程和沿

河、跨河、穿河、穿堤、临河的桥梁、码头、道路、渡口、

管道、缆线或者其他建筑物及设施，建设单位未将工程建设

方案报送水利部门审查同意并办理使用河道岸线申请手续

的处罚 

《上海市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
办法》 

（4）未经批准从事填堵河道施工的处罚 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 

（5）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前未办理施工方案审

核手续的处罚 
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 

（6）在河道、湖泊中堆存竹木影响行洪、排涝和水工程安

全的处罚 

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>办

法》 

（7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码头或者驳岸以及进行其他水上水

下作业影响行洪和堤防安全的的处罚 
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 

（8）在河道、湖泊中进行水产养殖、捕捞作业或者从事其

他农副业生产，影响行洪、排涝、灌溉和航运的处罚 

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>办

法》 

（9）在市级行洪、排涝、通航河道中设置渔簖、网箱及其

他装置的的处罚 

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>办

法》 

（10）在防汛墙保护范围内改变防汛墙主体结构的处

罚 
《上海市防汛条例》 

（11）地下工程未经防汛专项论证的处罚 《上海市防汛条例》 

（12）擅自在一线堤防破堤施工(开缺、凿洞)的处罚 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 

（13）违反规定疏浚河道的处罚 《上海市防汛条例》 

（14）在防汛墙保护范围内安装大型设备（搭建建筑

物、构筑物）的处罚 
《上海市防汛条例》 

（15）将未经验收（验收不合格）的水利建设项目投

入使用的处罚 
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 



（16）在防汛墙保护范围内违反规定从事装卸作业（带

缆泊船）的处罚 
《上海市防汛条例》 

（17）在防汛墙保护范围内违反规定堆放货物的处罚 《上海市防汛条例》 

（18）在河道管理范围未经批准堆放货物的处罚 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 

（19）将未经验收确认符合防汛安全和运行条件的防

汛工程设施投入使用的处罚 
《上海市防汛条例》 

 


